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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引进福利待遇

一、人才类别
（一）领军人才
符合《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目录》（皖人才办〔2023〕5号）文件规定中C类以上人员。
（二）骨干人才
具有教授职称，或符合《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目录》（皖人才办〔2023〕5号）文件规定中D类其他要求，学术影响较大，业绩成果丰硕，工作能力突出，能够在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年龄在50周岁以下。
（三）博士人才
引进博士分为Ⅰ、Ⅱ、Ⅲ三类：
Ⅰ类博士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①主持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等二类以上科研项目；②获得二类一等（前5名）或二等（前3名）科研奖励1项以上；③主持一类成果推广1项以上，其中知识产权类除国家行业标准外均须转化，转化金额30万元以上；④攻读博士以来以第一作者发表高质量论文3篇（生物类、化学类、环境类、材料类、物理类专业4篇）以上，其中理工科需有一篇为中科院二区或SCI/EI(中国科协T1期刊)论文，所有论文须经学校学术委员会认定。
Ⅱ类博士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①已正式出站的博士后；②主持省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等三类（不含厅级重点项目、企业委托项目）以上科研项目；③获得二类一等（前8）以上科研奖励，或二等（前5名）、三等（第1名）科研奖励1项以上；④主持二类成果推广1项以上，其中知识产权类除国家行业标准外均须转化，转化金额20万元以上；⑤攻读博士以来以第一作者发表高质量论文2篇（生物类、化学类、环境类、材料类、物理类专业3篇）以上，其中理工科需有一篇为中科院三区或SCI(中国科协T2期刊)论文，所有论文须经学校学术委员会认定。
Ⅲ类博士：不满足Ⅰ、Ⅱ类博士条件的双证齐全的博士，且攻读博士以来以第一作者发表高质量论文1篇（生物类、化学类、环境类、材料类、物理类专业2篇）以上。
高质量论文认定包括SCI期刊论文（发表当年无预警）、EI期刊论文（需为中国科协T2以上期刊），SSCI期刊论文、CSSCI（含扩展版）论文。
（四）高技能人才
年龄应在40周岁及以下，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应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选手或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以上选手或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一类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决赛单人赛项前10名、双人赛项前7名、三人赛项前5名的选手）。
二、福利待遇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纳入事业单位编制，不具有高级职称的博士生入职三年内参照副教授七级待遇执行，同时享受以下待遇：
（一）安家费
1.除博士外，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采取“一才一议”“一人一策”方式面议。
2.Ⅰ类博士安家费70万元、Ⅱ类博士安家费50万元、Ⅲ类博士安家费40万元。
3.紧缺专业。对于学校办学紧缺专业，安家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万元（紧缺专业有水利工程类、测绘类、机械工程类、电气工程类、信息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思政类、数学类相关专业）。
4.安家费分三次发放。来校工作、个人档案到校且签订协议后发放40%，来校第一年年度考核（试用期考核）合格后发放30%，聘期考核合格后发放30%。
（二）科研启动费
科研启动费自然科学2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10万元。
（三）其他
1.根据《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公寓（明德楼）配租实施方案》等文件规定提供租房作为周转使用。
2.按照相关政策文件，发放住房货币化补贴。
3.进校工作8年内，申请获得国家级以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由学校按照1:1配套经费。
4.若夫妻双方均为我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双方的安家费分别按上述条件标准计算和发放。安家费等均为税前金额。
三、其他
本附件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1

